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運動醫學系之運動防護暨體適能中心管理辦法 
100.12.15 100 學年度運動醫學系第四次系務會議通過 

101.02.23 100 學年度運動醫學系第五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12.13 107 學年度運動醫學系第四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3.09.11 113 學年度運動醫學系第二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 1 條 為增進運動防護暨體適能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的使用效率與學生學習使用方便，特訂定
此規則；所有本中心的使用者，皆須遵守相關規定，否則經系上討論後將限制其使用權益。 

第 2 條 本中心為運動醫學系（以下簡稱本系）所屬教學、研究、服務之場所；並以本系教學與學
生操作練習為最優先使用考量。 

第 3 條 本中心得設置負責人員一名，以協助本中心之管理。 

第 4 條 需遵守本中心使用須知（附件一），並尊重所有使用者的權益。 

第 5 條 相關器材使用需填寫使用登記單，若有故障或損壞，需立即跟負責人員反應，借出使用需
跟負責人員填寫借出單。 

第 6 條 本中心除本系正課使用及報名運動防護暨體適能中心使用（視為開放時間）外，其餘時間
可提供場地借用，需填寫場地借用表（附件二）。 

場地借用分為以下： 

一、 週一至週五非開放時間(上午為 11:30前)及非本系上課時間 

(一)、長期授與正課，則至少在每學期選課前 2週提出申請。 

(二)、臨時借用場地，則需至少在使用前 1週提出申請，並在場地借用申請表註明使
用用途。 

二、 週一至週六開放時間 

(一)、臨時授與正課，申請單則需於 2週前送至本中心，以利公告之。 

(二)、校隊或其他團體代表學校競賽，在參賽前需重量訓練者，可於賽前 3個月提出
申請。 

三、 特殊用途則需簽呈至本中心及本系，另訂方式。 

申請的期間若有事需暫停借用本中心，請於 3日前告知本中心，若達 3次無告知本中心，
立即停止借用，且六個月內停止再次借用場地。 

第 7 條 非經系上允許，禁止隨意搬動任何儀器及其他設備。 

第 8 條 本中心收費標準如下：（一期為 6個月，從繳費當日開始算起） 

一、 本校學生：1000元/半期，1500元/期 

二、 教職員工、醫院員工及眷屬：2000元/期 

三、 校友：3000元/期 

四、 校外人士(限額 10名，額滿為止)：4000元/期 

五、 本系教職員及學生免繳使用費。課程借用場地、校隊訓練或特殊用途須提出申請經
本系審核。 

第 9 條 運動防護暨體適能中心經費相關規定如下： 

一、 收費標準由本系審核訂定；學員應於期限內至出納辦理繳費事宜，經費入本校會計
帳。 

二、 應提撥總收入之百分之二十做為學校管理費。 

三、 應提撥總收入之百分之十作為系所發展相關經費。 



 

四、 中心所需費用均由管理單位負責，經費收支應依本校會計作業程序辦理。收入應用
於運動防護暨體適能中心發展相關業務支出，包括支付工讀生薪資、器材設備購置
及維護，以及相關用品採購等；其未用完之收入將延用至下一學年度。 

第 10 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運動防護暨體適能中心使用須知： 

一、 為提供使用者一個安全、專業、高品質的環境及保障每位學員的權益，運動防護暨體適能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制定學員使用之各項作業規定，敬請所有學員遵守各項使用規定及須知。 

二、 當你計劃進行較多的身體活動時，為維護你個人健康及安全為由，應自行完成健康檢查及請醫

師為你建議適合之運動項目，並主動告知體適能指導員以了解健康概況。 

三、 患有高血壓、糖尿病、心臟病、傳染病、飯後一小時內、血糖過低、酒後、嚴重睡眠不足時及

其他任何身體不適時，須先告知體適能指導員，並在醫師允許之下才可使用本中心之各項器材。 

四、 學員應填寫個人基本資料及身體活動調查表以利管理。 

五、 若有邀約朋友來參觀本中心時，須由中心體適能指導員帶領參觀，請勿自行帶領參觀。 

六、 入場時需著運動服裝（嚴禁穿著牛仔褲、休閒褲、裙子），自行攜帶毛巾、飲用水及一雙乾淨

的室內運動鞋或多功能運動鞋（休閒鞋、涼鞋及滑板鞋不算）作為更換使用。為維護中心之清

潔及維護，嚴禁直接穿室外鞋入內，或未穿著乾淨之運動鞋使用本中心設施。 

七、 本中心嚴禁吸煙、嚼食口香糖、檳榔；並禁帶外食、飲料入內。 

八、 為維護所有學員之權益，請愛惜使用各項設備，有使用上問題時或對於操作有不了解的地方，

請馬上請教體適能指導員，切勿擅自使用及操作，若不慎發生意外，本中心恕不負責。且若器

材因人為使用不當，使用者應負賠償責任。 

九、 為維護良好的運動環境及個人衛生，運動時（完）應隨手擦拭汗水：及使用重量訓練相關器材

時，利用自行攜帶之毛巾鋪在與身體碰觸的訓練椅上。 

十、 學員請勿攜帶貴重物品，若有遺失情事發生，本中心不負保管責任。 

十一、 不得在本中心內嬉戲，以維護自身及現場安全，也不得大聲喧嘩，干擾他人運動。使用者應

遵守本中心之使用規定及使用須知，以尊重其他使用者。 

十二、 凡不接受現場體適能指導員規勸，並造成公共安全之虞者，現場體適能指導員有權暫停該學

員當日使用本中心之權力，情節重大者，得取消其使用之資格，禁止申辦使用一年，已繳之費

用概不退還。 

十三、 使用證不得轉借他人使用或自行拷貝複印，及不得以任何理由要求保留、移轉、延期，發現

除沒收使用證之外，並取消使用本中心之資格，禁止申辦使用一年。 

十四、 若有其他更改事項，本中心會另行告知。 

十五、 為維護你的權利及義務，請耐心及確實看完使用規定並簽章，以免影響你的權益。 

我已經詳細閱讀上述使用規定及充分了解內容，並會遵照上述之規定。 

 

 

 
學員簽章：  

 

 

附件一 



 

運動防護暨體適能中心場地借用申請表 

 

申請單位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申請事由  

申請人  聯絡電話  

借用日期 
日期： 

時間： 

總人數  申請人簽章  

備註 *請詳盡研讀規則。 

承辦人簽章  主管簽章  

 

 

 

附件二 


